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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舰船科普特色学校认定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全国舰船科普特色学校（以下简称特色学校）是指定期开展舰船科普活动，具备舰船科学教育能力，形成舰船科学教育办学特色的学校。
第2条 特色学校应积极组织各类舰船科普活动、深入开展舰船科学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骨干示范作用。
第3条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负责对特色学校进行统一管理，为特色学校开展舰船科普教育、参加舰船科普活动工作提供支持。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4条 特色学校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指定一名副校长分管此项工作，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科技老师负责舰船特色教学和活动开展。
2、重视舰船科普工作，打造舰船特色校园文化，具有开展舰船科学课程的条件，有一间舰船创客实验室，场地具备开展舰船科普活动的软硬件设施。
3、重视舰船科学素质教育工作，每学年至少开设一门舰船科学课程，将舰船科学课程列入学校教学计划。 
4、重视舰船海权思维教育工作和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每学年至少开设一门舰船海战兵棋对战课程，将舰船海战兵棋对战课程列入学校教学计划。 
5、具有一定舰船科普活动与科学教育专项经费，并列入学校教育经费预算，确保舰船科学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6、接受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指导，认同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

第5条 申报与认定程序
（一）申报材料。申报学校应提供以下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全国舰船科普特色学校申报表》（见附件）
2、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学校舰船文化展示、课程开展、学生参与相关大赛情况的照片或视频，并保证照片的真实性。
3、证明学校舰船科普、舰船科技教育能力和成效的其他材料。
（二）申报受理和推荐。由学校主管部门填写推荐意见，或由省市科协填写推荐意见后，报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三）评审。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组织专家考察申报学校，并对申报学校进行评审。
（四）批准。对通过评审的学校，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予以批准，认定统一命名为“全国舰船科普特色学校”。
（五）认定命名。通过批准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书面通知申报学校，向申报学校颁发证书、授予匾牌，并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官网上予以公布。

第四章 管理与服务

第6条 全国舰船科普特色学校每年需开展两次以上效果良好的舰船科普活动，保证舰船科学课程的比例和质量，积极搭建舰船创客实验室平台，结合学校实际组织开展特色舰船科学实践活动，积极参加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组织的舰船主题各类活动，积极参加中国航海日、世界空间周和全国科普日等舰船主题的科普活动。
第7条 特色学校应于每年11月底前将本年度活动总结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报送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第8条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定期组织专家对特色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定期对特色学校科技老师进行培训，以支持特色学校业务水平和能力的提高，特色学校每年应派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第9条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为特色学校提供舰船科技教育教材，联系有关专家进行指导和讲座，联系有关舰船单位、相关舰船院校与学校结对共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舰船科普、舰船科技教育活动，组织召开特色学校交流研讨会等，支持特色学校开展舰船科普、舰船科技教育活动。
第10条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对特色学校实行动态管理。申报认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后进行复核，对于没有及时报送相关材料或不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活动的学校，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要求学校进行整改，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将取消其舰船特色学校称号，并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官网上予以公告。
第11条 特色学校申报、复核工作中如有弄虚作假现象，经查实一律取消特色学校称号。

第五章 附则

第12条 本试行办法及未尽事宜，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负责解释。
第13条 本办法经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后试行。

